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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

中華民國112年9月27日府授秘文字第1123009600號函修正 

五十八、各機關公文處理，應厲行分層負責，並依核定之分層負責明細表辦理。 

        各機關分層負責明細表，應每二年定期檢討，以臻完善。但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應即時檢討修正： 

(一)組織編制修正。 

(二)法令變更。 

(三)實際業務需求。 

八十七、各類公文處理時限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依下列規定： 

(一)一般公文： 

１、最速件：一個工作日。但緊急公文應依個案需要之時限內完成。 

２、速件：三個工作日。 

３、普通件：六個工作日。 

(１)開會、會勘等各項紀錄，除法規另有規定或會議主席另有指示

外，承辦單位應於開會、會勘之次日創號，六個工作日內發送有

關單位。 

(２)感謝致意函、經費贊助、立序賀詞、墨寶索取及贈書等。 

(３)副本收受機關，如文中未另行訂定處理時限或要求有所作為者，

其處理時限一律以普通件辦理。 

４、本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處理時限得延長之情形如下： 

(１)先簽後稿（含本機關、上級機關及府層級）之一般公文最速件、

速件、普通件，其處理時限得由原規定時限延長三分之二（不足

一日則以一日計算）。 

(２)非屬先簽後稿案件，本府所屬二級機關陳送至所屬一級機關核

判之一般公文最速件、速件、普通件，其處理時限得由原規定時

限延長三分之一（不足一日則以一日計算）。 

５、訴願決定與行政法院判決駁回之決定書、裁判書，訴願書與行政

訴訟書狀之副本及機關間訴願與行政訴訟案件相互查詢資料等，

各機關研考單位（或人員）不予列管，依一般公文處理時限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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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、專案案件： 

(１)包含計畫、研究、法規、法令解釋、控案、糾紛案、調查、鑑定

等涉及政策、法令，並需三十日以上辦結者，由承辦人員於原預

定結案日期屆滿前，於公文系統線上提出申請（如附件二十：專

案案件申請表及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二十一），擬定處理時限，詳

細敘明理由，上傳作業流程圖，由其單位主管詳實審核，並會研

考單位審核，經機關首長核准後，列入管制，如承辦人員擅自變

更處理時限，其主管應負連帶責任。 

(２)每一專案案件依業務性質得有不同處理時限。但一次申請之處

理時限不得超過六個月。 

(３)因案件數量眾多，且符合前述專案案件之規定者，得以通案方

式一次簽請機關首長核准，並應知會本府研考會，每年定期檢

討辦理。 

(４)專案案件應由承辦單位定期提報執行情形至結案為止。 

(５)未依前述規定申請及管制者，均需計算其處理日數並列為一般

公文統計。但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另有文字批示者不在此限。 

(６)限期案件（特殊性案件除外）、申請案件、人民陳情案件、行政

救濟案件及監察案件均不得申請專案案件。 

７、限期案件：各機關來文或依規定訂有處理時限者，依來文或規定

所訂時限處理，其處理時限包含假日。 

(１)受文機關所收限期案件時，已逾文中所訂時限者，該文以普通

件處理時限管制。 

(２)來文訂有不同處理時限：以最後時限為預定結案日期，其間發

文另以創號並於「案件管理作業」勾稽案管案件之主案方式處

理。但來文所訂時限為定期例行填報者（如月報、年報等），於

第一次填報時即以原文號發文結案。 

(３)變更來文所訂時限者，應於原處理時限內聯繫來文機關並獲同

意，聯繫紀錄應與原案一併歸檔。 

(４)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，原行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行政處分者，應

於訴願決定書或判決書指定時限內為之，並以書面告知受理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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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機關。若未指定處理時限者，原處分機關應於收到訴願決定

書或判決書後三十日內辦結。 

(５)開會、會勘通知等，應正式收文編號，並以收文日期之次日起

算至開會當日為處理之時限，此類具時效性之通知，收文單位

應即分辦。 

(６)處理時限一個月以上之限期案件，收文後應先簽陳案件內容，

俟有最後處理結果，續之陳判結案。 

(７)經核定之特殊性案件如於規定時限內無法辦結，得於預定結案

日期屆滿前，依個案實際需要，另提出專案案件之申請。 

(二)申請案件： 

１、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應按各事項類別，訂定處理時限公告之。未

訂定處理時限者，其處理時限先以六日管制，不足時得依實際作

業需要簽請首長核准延長之。但處理時限最多為二個月，並應儘

速報府核定公告。 

２、除經本府核定外，依「臺北市政府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」規定時

限處理。 

(三)人民陳情案件： 

１、各機關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時限為六個工作日，除法規另訂有

處理時限外，如因內容複雜無法於處理時限內查處回復，應將預

定辦理期程及初步查處結果先行回復陳情人。但最長處理時限不

得超過三十日（以日曆天計算）。 

２、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予處理： 

(１)同一事由，經予適當處理，並已明確答復後，而仍一再陳情者。 

(２)同一陳情人持續或大量陳情，經簽報機關首長同意不予處理者。 

(３)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者。 

(４)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，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各機關陳

情者。 

(四)行政救濟案件： 

１、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行政救濟

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」規定時限處理。 



 4 

２、由本府管轄之訴願案件，各機關於收受訴願書後，應於五日內檢

具訴願書原本陳報本府法務局列管。如訴願書同時對二個以上機

關所為處分表示不服者，收受機關應即以影本分送其他機關辦

理。 

３、原處分機關受理人民向本府提起訴願之案件，應依訴願法第五十

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重新審查程序，審查結果，認訴願為有理由

者，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，並陳報本府法務局；認訴願

為無理由者，應於二十日內附具答辯書，並將必要關係文件送本

府法務局。 

４、各機關收受行政訴訟起訴狀，應確實於行政法院規定之時限內，

向行政法院提出答辯狀，若未指定者，應於十五日內辦結。 

５、審理人民不服本府各主管機關（原處分機關）所為行政處分而提

起訴願之案件，其處理時限依訴願法規定辦理。 

(五)監察案件： 

１、各機關處理監察案件，依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對監察院所提

糾正及調查案件追蹤管制作業要點」規定時限處理。 

２、變更來文所訂時限者，應於原處理時限內聯繫來文機關並獲同

意，聯繫紀錄應與原案一併歸檔。 

前項第一款速別之擬定，發文機關承辦人員應確實區分，各級核稿人員

應嚴加審核；來文之處理速別與公文性質不符者，承辦人員應於線上提

出修正申請，經由承辦單位主管或指定之授權人員核定，調整來文處理

速別；其他公文性質及時效修正，承辦人員得逕洽文書（或研考）人員

執行線上修正。 

第一項各款規定公文處理時限之管制，除一般公文之限期案件、專案案

件、申請案件、行政救濟案件及監察案件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均不

含假日。 

經本府或所屬一級機關收文分辦之機關間改分、移文及機關內改分作業

均應於收文次日起一個工作日（八小時）內完成。機關間改分或移文需

現場勘查始能認定者，改分或移文時間得延長至二個工作日內完成。 

公文處理時限之末日如為假日者，以該日之次一工作日為時限之末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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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、「文」、「案」管制應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一)以「文」管制案件： 

１、性質：一般性公務之文書，採以「文」為管制統計單元之管理作業

方式。 

２、適用類別：一般公文普通件、速件、最速件。 

３、管制原則：處理時限係以收文（創號）編號之個件進行管制。可採

分階段方式辦理，但文結案未結之案件，應於公文系統列入管制。 

４、管制標的：案件是否於時限內處理完畢。 

(二)以「案」管制之案件： 

１、性質：具有整體性作業性質之文書，採以「案」為管制統計單元之

管理作業方式。 

２、適用類別：限期案件、專案案件、申請案件、人民陳情案件、行政

救濟案件及監察案件。 

３、管制原則： 

(１)實施全程管制，除由臺北市陳情系統管制之人民陳情案件外，首

件來文收文號於承辦人線上簽收後，列入「案件管理作業」管制；

全案辦結時始能銷號及解除列管；辦理過程中之後續收文，得簽

准後存查銷號，並以一般公文管制及統計。 

(２)處理過程中有發文需要者，另以創號方式處理，並應於創號後於

「案件管理作業」勾稽案管案件之主案。 

４、管制標的：案件內容實質是否已適當處理並明確回復。 

九十一、公文處理時效計算標準如下： 

(一)一般公文： 

１、答復案件：自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止（內含本機關內部各單

位會簽、會稿、會辦時間）所需日數扣除假日，為發文使用日數。 

２、彙辦案件：自彙辦案件最後一件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止，所

需日數扣除假日，為其首件來文發文使用日數。處理中有發文需

要者，另以創號方式處理，辦理過程中之後續收文，均得彙整簽

准存查。 

３、併辦案件：自首件收文之次日起至發文之日止，為其發文使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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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；其餘併辦公文均以存查公文計算。 

４、創稿案件：交辦案件，自交辦之日起算；先簽後稿案件，自首次

簽辦之日起算；直接辦稿案件，自辦稿之日起算，所需日數扣除

假日，為其發文使用日數。 

５、限期案件：依下列方式，自收文之次日起，計算發文使用日數： 

(１)未逾來文或規定所定時限，而實際處理日數超過六日者，以六

日計算處理時效；未超過六日者，以實際處理日數計算處理時

效。 

(２)逾越來文或規定所定時限者，依實際處理日數計算處理時效。 

６、一般公文之最速件、速件、普通件（不含議員書面質詢案件），於

下列情形得執行扣除日數： 

(１)府層級或機關層級之複閱時間（同步複閱方式處理者除外）。 

(２)彙辦案件，其等待彙整時間。 

(３)送會本機關以外機關或單位者，從送會之日起至會畢之日止之

時間。 

(４)經本府或所屬一級機關收文分辦之改分案件，前於他機關收文

至退文改分作業時間。 

(５)陳核府層級時間。 

７、各機關文書或研考人員應適時檢視公文系統之扣除日數作業情形；

如有依規定得扣除之日數，系統未能自動扣除者，應進行人工扣

除作業。 

(二)專案案件、申請案件、人民陳情案件、行政救濟案件及監察案件： 

１、均以「案」為統計單位，並以「依限辦結」與「逾限辦結」為計

算基準。在規定處理時限內辦結者列為「依限辦結」，超過規定處

理時限辦出者列為「逾限辦結」。 

２、申請案件如因申請人所送表件不全、填寫錯誤或手續不合，主辦

單位應詳細說明，一次通知補正。機關因通知補正、天災或其他

不可歸責之事由者，致事務之處理遭受阻礙時，從其通知、發生

之日起至補件、終止之日止，期間得予扣除。 

３、申請案件如須繳費者，其等待繳費期間之處理時限，依「臺北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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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申請案件處理作業要點」等規定辦理。 

４、人民陳情案件無法於處理時限（六個工作日）內查處回復或需現

場勘查之案件，應於處理時限內將預定辦理期程及初步查處結果

回復陳情人，並依「臺北市陳情系統作業程序」辦理。案件處理

完畢再創稿回復陳情人最終處理情形。惟先行回復案件辦理時限

不得逾三十日（以日曆天計算），因故未能於三十日以內辦結者，

應將辦理情形及延期理由告知陳情人。 

(三)處理時效之計算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均以收文之次日起算；但收

文當日即辦結者，以零點一三日計算（一日為八小時）。 

第一項各款規定處理時效之計算，除限期案件、專案案件、申請案件、

行政救濟案件及監察案件外，均不含假日。申請案件處理期間如遇國定

假日或其他休息日（星期六、日之例假日除外）時，其時限依實際假日

日數延長之。 

公文處理各階段中，因時間註記不明確或未註記者，一律以該階段最長

時間認定。存查案件以文書最後核決時間為結案時間。 

九十四、各級人員應依權責落實公文處理時效管制，相關規定如下： 

(一)機關首長 

１、對重要或複雜案件應隨時查詢並提示承辦單位，加速辦理。 

２、陳核文件中應注意各處理階段所用之時間，如有積壓情事，應即

指示查明議處。 

(二)基層單位主管 

１、確實督促屬員之公文於其可使用時間內辦出，以有效預留其他過

程的處理時間。 

２、部屬差假，應指定業務代理人並督促其確實負起代理責任，於時

限內辦妥公文。 

３、提示處理原則或適當調配人力，儘量避免逾期；對申請展期之案

件，應注意其時限；對承辦人員逾期案件未辦理展期者，應即妥

適處理。 

(三)研考人員或指定人員 

１、協調解決有關查催作業共同性問題；對承辦人員逾期案件經催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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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仍未辦展期者，應即專案簽報議處。 

２、檢討查催作業缺失，提請改進，必要時得逕行或會同有關人員實

施抽查。 

３、每月統計上月各類表報（格式如附件二十二至二十八，無需掛號

登錄之申請案件（處理時限一日以內），應於公文系統為統計案件

之數據登錄），於每月五日前檢視確認各類公文報表，如有錯誤應

向本府研考會提出修正，並於每月十日前將各類公文報表提業務

會議或簽報機關首長（或其授權人員）核閱。 

４、每月依統計資料，對逾期公文調卷分析各階段處理時間（格式如

附件二十九），並填寫逾期公文延誤情形檢查表（格式如附件三十）。

如有積壓情事者，應將一份送積壓責任人，限五日內申復理由判

明責任後，簽報機關首長核辦。 

５、運用公文系統各項公文管理功能進行各項時效管制作業查詢，並

應定期管考匯報；針對各類應列管案件及實際逾期未申請展期之

案件，應適時執行稽催作業。 

(四)收發人員（文書收發） 

１、管制登記本單位案件之處理流程及結果。 

２、運用公文系統各項公文管理功能進行各項時效管制作業查詢，針

對承辦人員逾期案件未於次日前辦理線上展期者，應協助催辦，

並報請主管及研考單位處理。 

(五)承辦人員 

１、應把握簽辦時限，力求在可使用時間內辦出。 

２、對經辦案件自簽辦之日起至發文之日止應負各流程查催之責，如

查催發生困難情事，應以書面向單位主管或研考單位反映處理。 

３、請其他機關限期提供資料或意見者，承辦人員應負催辦責任（電

話聯繫紀錄或行文催辦等）。 

４、公文處理經數次往復簽擬者，各項紀錄均應保持完整附卷歸檔，

以備查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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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九 公文作法舉例 

（三）二段式函作法舉例（上行文） 
 

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函 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東南區 

聯絡方式：（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） 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檢陳本會109年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草案1份，請鑒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鈞府○年○月○日府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會分層負責明細表內容如涉及會辦機關異動之項目部分，已

函請會辦機關同意在案。 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 

副本： 

 

主任委員 ○ ○ ○（蓋職章） 


